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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建发〔2021〕55号

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1年

建筑工程专业技术初级、中级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住建局、芒市综合执法局、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专

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德人社通〔2021〕35 号）德宏州

2021 年度建筑工程初级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即将开展，为确保

全州建筑工程系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及对象

凡在我州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建筑工程、建筑安装、建

筑电气、建筑机械、建筑机电、建筑结构、建筑水电、建筑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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饰、施工管理、工程管理、工程监理、工程检测、工程造价（概

预算）、城乡规划、道桥、暖通、防护防化、给排水、勘察设计、

燃气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岩土工程、园林绿化、园林设计等与建

筑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符合国家和我省关于专业技术职

称评审条件的有关规定，均可申报。

离退休人员、公务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；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报参加职称

评审。

二、评审条件

（一）初级职称评审条件

1.技术员：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毕业，大学专科毕业或中专

毕业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1 年以上。

2.助理工程师：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毕业，大学本科毕业，

从事本专业工作 1 年以上；大学专科毕业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3

年以上；中专毕业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5 年以上。

（二）工程师评审条件

1.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（或研究生学历），并

聘任助理工程师岗位满 3 年；

2.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，聘任助理工程师岗位满

4 年，并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；

3.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毕业，在州（市）级及以上单

位工作，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10年，并聘任助理

工程师岗位满 5 年；或获得大学专科学历，在县（市、区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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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以下单位工作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8 年，并聘任助

理工程师岗位满 5 年；

4.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毕业，在州（市）级以上单位工作，

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15 年，并聘任助理工程师岗

位满 5 年；或获得中专学历，在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下单位工作，

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13 年，并聘任助理工程师岗位满 5

年。

（三）在评审会召开之前，如国家、省、州出台新的职称

评审相关政策，本次评审将按照新的评审条件进行评审。

三、规范申报行为

（一）申报人员须如实填写申报评审材料，如实提供相关

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对本人填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作出书面承诺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同一年度内申报人员不得同时向两个及以上同级评

审委员会报送申报材料，也不得将评审未通过的材料再送其他

评审委员会评审；对隐瞒其原具备职称资格情况，重新申报晋

升其他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资格的，视为弄虚作假，

（三）对于申报人员弄虚作假，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

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记录期限为 3 年，取消 3 年内申

报资格并予以通报。

（四）强化用人单位审核推荐责任，未经用人单位审核的

材料不予受理。用人单位须严格对申报人员所填报内容和提供

证明材料复印件的原件进行审核把关，在申报人员提交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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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复印件上签署审核材料人员姓名、审核意见及审核日期，

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对证明材料复印件的真实性负责。

未履行审查主体责任，对申报人员资格条件、申报材料真实性、

职业道德等情况把关不严的按照《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

法》给与暂停该单位下一年度职称申报推荐工作。

（五）用人单位如实填写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“基层单

位意见”，包括推荐方式、参与推荐的人员范围及人数，推荐意

见及意见形成情况。经用人单位审核拟同意推荐申报的人员，

须将申报人员的资历条件及学术、业绩成果等在本单位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方可推荐，同时

报送公示情况相关材料。

（六）原已取得相应职称资格，因工作岗位变动，不再从

事原专业技术工作，需要变更相应系列（专业）同级职称资格

的，经原单位考核合格后，可申报转评为现岗位所对应系列专

业的同级别职称。

（七）申报人的年龄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及履职年限

等计算时间，统一以召开评审会议当月未截止时间。

四、评审程序

职称评审按照个人申报、单位审核推荐、单位公示、审核

受理、会前公示、专家评审、结果公示、备案确认等程序组织

实施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、单位审核推荐、单位公示（自发文之日

起至提交申报材料截止日期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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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理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齐全的予以接件，材料不

齐全的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资格初审：德宏州建筑工程职称评审委员会对申报

人基本条件及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。

（四）会前公示：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在德宏州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推荐至评

委会，报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（五）专家评审：由德宏州建筑工程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

专家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复审,并对

申报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进行集中封闭评审。

（六）评审工作结束后，评审通过人员的材料只返还《专

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，请申报人员做好所需相关材料的备份

工作；未通过评审人员材料不予返还。

五、初级专业技术职称须提供的材料:

（一）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（附件 1，纸质 2 份，U

盘报送 PDF扫描件 1份，文件名保存为：单位+姓名）；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（纸质 1 份，U 盘报送 PDF 扫描件 1 份，

文件夹保存为：单位+姓名）

1.申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包括正反面；

2.毕业证复印件 1 份；

3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（企业提供）；

4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

（事业单位提供）；



- 6 -

5.本单位执行的评聘分离批复文件复印件 1 份（事业单位提

供）；

6.经劳动执法部门鉴证备案过的劳动合同、劳动合同登记名

册(备案表)或社保缴存证明复印件各 1份（企业提供）；

7.申报单位公示情况相关材料原件 1 份。

（三）《云南省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材料一览表》1 份（非公

经济企业用附件 3、国有企事业单位用附件 4，贴于送审材料牛

皮纸袋外）；

（四）2021 年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名册 1 份（附件 2，

纸质 1 份 A3 纸打印，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；U盘报送电子

版）。

六、中级专业技术职称须提供的材料:

（一）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（纸质 1 份，U 盘报送

PDF 扫描件 1 份，文件夹保存为：单位+姓名）；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（纸质 1 份，U 盘报送 PDF 扫描件 1 份，

文件夹保存为：单位+姓名）；

1.申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包括正反面；

2.毕业证复印件 1 份；

3.助理工程师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；

4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（企业提供）；

5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（事

业单位提供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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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单位聘书或聘用证明、本单位实行的评聘分离批复文件复

印件各 1 份（事业单位提供）；

7.经劳动执法部门鉴证备案过的劳动合同、劳动合同登记名

册(备案表)或社保缴存证明复印件各 1份（企业提供）；

8.申报单位公示情况相关材料原件 1 份。

9.论文 2 篇（州直事业单位、州直国有企业提供）；

（三）《云南省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材料一览表》1 份（详见“附

件 3、4”，贴于送审材料牛皮纸袋外）

（四）2021 年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名册 1 份（附件 2，

纸质 1 份 A3 纸打印，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；U盘报送电子

版）。

七、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员必须认真、如实、规范地填写《专业技术

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，须贴近期免冠照片；填写该表中的专业技

术工作总结时，必须如实反映本人履现职以来专业学识水平、

技术水平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实绩等内容；各级人事（职改）部

门必须签署明确的推荐意见、推荐日期、经办人姓名，并加盖

各级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公章。统一采用 A3纸正反面打印中缝装

订，单位盖章处一页为封底。

（二）报送评审材料时，需同时提供相关证书和材料的原

件和复印件的，原件经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返还，评审材料中

只留复印件，请申报人员做好所需要相关材料的备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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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材料按照规定签章后，根据《云南省专业技术

职务申报材料一览表》要求认真组织和装订材料，材料准备完

成后，将一览表粘贴在资料袋封面。

（四）请相关单位或申报人员自行下载 2021 年专业技术职

称资格评审名册（Excel电子表格），按标准要求填写后用 U盘

报送电子版（此数据是评审及最终打印证书的重要数据，请认

真核对后报送）。

八、相关政策落实

（一）对县（市）及以下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条

件按照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放宽基层专业技术

人员职称评审条件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14〕106 号）的要求

执行，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给予政策倾斜。

（二）州内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根据《云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

组织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16〕150 号）

的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确定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，根据《云

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与职称

对应关系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〔2019〕154 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落实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<关于鼓励引导

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云

办发〔2020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对到我州边境县（市）艰苦边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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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乡镇及以下工作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首次申报评审职称可

提前 1 年。

九、材料报送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报送时间：

初级职称评审资料报送时间为 6 月 28日-7 月 2 日，中级职

称评审资料报送时间为：7 月 5 日-7 月 9 日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（二）报送地点及联系电话：

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芒市芒罕路 32 号），一楼建筑

业管理科，联系电话：0692-2130371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：

职称申报材料必须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派专人，持授权委

托书和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统一报送。专业技术职务（资格）

评审工作，政策性强、时间性强，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把好政策

关、时间关和材料关，以确保建筑工程系列初级、中级专业技

术职称评审顺利完成。未尽事宜，由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建筑业管理科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

2. 2021 年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审议、评审名册

3.云南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材料一览表(非公经济单

位)

4.云南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材料一览表(国有企事业

单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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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填表注意事项

6.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放宽基层专业

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条件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14〕

106 号）

7.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非

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办

法>的通知（云人社发〔2016〕150 号）

8.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专业技术

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 （云人社通

〔2019〕154 号）

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6 月 3 日

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6月 3 日印发


